
附件3-1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3年度）

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2024-2-7

部门（单位）名称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自然资源局

部门（单位）总体
资金（万元）

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7281.07 17281.07 9018.81 10 52.18% 5.22

   基本支出 1667.85 1667.85 1584.73 — — —

   项目支出 15,613.22 15613.22 7434.08 — — —

   其他资金 0 0 0 — — —

年度总
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开展自然资源及国家法律法规普法工作，提高干部、群众法律意识和部门依法行
政能力，抓好信访维稳工作，助推法治政府建设；2.指导全州做好2022年度国土变
更调查、耕地质量等别调查、建设用地起底大调查年度变更及园地、林地、草地分
等定级工作，坚持集约节约用地，强化资源要素供给；3.狠抓地质灾害综合防治，
强化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健全完善群测群防体系，组织抓好项目储备和申报，加快
推进搬迁治理，严防人类工程活动引发地质灾害；4.指导全州产权登记规范、高效
办理，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得到化解，登记窗口作风建设和服务水平明
显提升，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5.切实维护自然资源管理利用良好秩序，严格落实
自然资源（矿山、土地等）动态巡查，加强与生态环境等部门的联动，强化督察，
对标落实自然资源督察整改；6.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

督导贵州省苗岭山脉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有序实施。 

1.统筹协调全州自然资源信访工作，全年共办理（指导）信访事项185件，办结
170件；2. 全州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耕地质量等别调查等数据成果已通过省

厅验收；3.全州共组织巡排查37万处次，目前台账上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共
2031处，均已逐一落实群测群防体系，并建成679处自动化监测站点，人技结合
开展监测预警。全年24小时值班值守，接报的3起灾情险情均已及时有效处置，连
续9年实现地质灾害“零死亡”的防控目标；4.加快推进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我
州应登记宅基地65.7万宗，已完成登记汇交48.5万宗，登记汇交率73.82%，全省
排名第6位；5.全州违法占耕面积为402.66亩，违法占耕比为3.58%，州级及12县
（市）暂控制在问责线以内，2021年反馈710个问题，经省级审核认定整改完成
586个、整改率89.01%，排全省第5位；2022年反馈347个问题，经省级审核认定
完成整改76个、整改率21.9%，排全省第7位；6.持续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矿

山治理。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A) 实际完成值(B)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
出
指
标

(50分)

数量

开展法律法规及地灾防治主题宣传活动 ≥3次 4次 2.5 2.5

指导开展国土变更调查等资源调查工作县
（市）数

＝12个 12个 2.5 2.5

完成州委州政府及上级安排的其他工作 按时保质完成 按时保质完成 2.5 2.5

开展项目个数 ＝9个 14个 2.5 2.5

完成确权登记的州级重点自然资源区域数
量

＝48个 48个 2.5 2.5

贵州省苗岭山脉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
复示范工程项目实施检查、督导次数

>4次 16次 2.5 2.5

指导产权登记、开展登记窗口作风明察暗
访县（市）数及次数

≥12次 12次 2.5 2.5

开展黔南州合法矿山检查矿山企业数 ≥20家 30家 2.5 2.5

开展自然资源执法重点巡查（1个县市）和
抽查（11个县市）次数

≥12次 12次 2.5 2.5

开展地质灾害隐患“三查”、灾险情处置
及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巡查次数

≥50次 50次 2.5 2.5

质量

资源要素供给能力 有所提高 有所提高 2.5 2.5

不动产登记窗口数据质量及作风建设 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2.5 2.5

自然资源违法增量 有所降低 有所降低 2.5 2.5

土地变更调查等变更数据结果 通过国家或省级检查 通过国家或省级检查 2.5 2.5

全局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优秀 优秀 2.5 2.5

时效 完成时间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2.5 2.5

成本

人员类项目支出 ＝14695702.38元 14558842.19 2.5 2.47 人员经费未使用完。

运转类公用项目支出 ＝1288500元 1288500元 2.5 2.5

特定目标类-非税成本性支出项目 ＝104767100元 5362028.04元 2.5 0.13 州级匹配的苗岭项目资金尚未使用完。

特定目标类-单位事业发展专项项目 ＝1380800元 68978743.88 2.5 0
年中追加了苗岭项目、地灾监测运行
项目资金，谷执行数大于指标值。

效
益
指
标

(30分)

经济效益 助推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全面推动 全面推动 3 3

社会效益
企业及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有所保障 有所保障 3 3

不动产登记窗口数据质量及作风建设 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3 3

地质灾害发生概率 有所下降 有所下降 3 3

生态效益 改善生态环境 有所改善 有所改善 3 3

资源开发及保护利用 趋于合理 趋于合理 3 3

可持续影
响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1年 1年 3 3

保障人民群众及企业合法权益 ＝1年 1年 3 3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1年 1年 3 3

自然资源合理保护及利用 ＝1年 1年 3 3

满意度指
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

各级各部门对自然资源工作任务完成满意
度

≥90% 90% 10 10

总         分 100 90.32

自评
结论

优

联系人：徐绒 联系电话：8258676

注：1.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的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单位）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绩效自评的总分。原则
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适当调整，
但总分应为100分。各三级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2.未完成原因分析：说明偏离目标、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
   3.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实际完成值（B）/年度指标值（A）*该指标分值；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即指标值为≤*），则得分
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A）/实际完成值（B）*该指标分值。
   4.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权重区间100-80%(含
80%)、80-50%(含50%)、50-0%合理选择权重确定得分。

   


